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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市規則第 13.92條有關事宜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二日及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陳少環女士（「陳女士」）辭
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3.92條，聯交所將認為單一性別的董事會並未實現多元化。於
陳女士辭任非執行董事一職後，本公司董事會屬單一性別，未能符合上市規則
第13.92條之要求。

董事會一直努力物色合適的女性候選人出任董事，惟需更多時間落實合適的
委任。於作出委任時，董事會將需考慮（但不限於）專業經驗、技能及知識，以及
性別、文化及教育背景，以實現董事會更多元化之目標。有關決定將根據本公
司的提名政策擇優作出。

預期董事會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及於本公告日期起四個月內委任一名合
適的女性候選人出任董事，以確保符合上市規則第13.92條。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郭英成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英成先生、孫越南先生、麥帆先生、李海鳴先生
及郭曉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饒永先生、張儀昭先生及劉雪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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